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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相山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辖区有关单位：
《相山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试行）》已经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徽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1月19日






相山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相山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的管理秩序，大力鼓励、引导企业入驻，提高园区标准化厂房利用率，集聚产业，强力推进开发区建设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园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入驻条件
（一）新入驻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准入目录、环保安全要求等。
（二）新入驻项目原则上要符合园区标准化厂房功能分区。
（三）新入驻企业须在相山经济开发区依法注册登记。
第二条  入驻程序
（一）提交申请。企业向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入驻申请。
申请材料：申请入驻项目基本情况表、厂房需求面积、生产设施设备一览表、环保安全设备设施一览表、项目建议书等。
（二）受理审批。招商部对企业入驻申请进行初审，提出入驻建议意见。由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主持召集园区相关责任部门及法律顾问进行审核后，报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审批。
（三）签订合同。审批同意项目入驻后，由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企业签订招商引资合同，由物业管理公司与入驻企业签订标准化厂房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协议。
第三条 租金标准及其它
（一）租金标准。实行分楼层计价，以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底层12元/平方米/月，第二层10元/平方米/月计收，顶层7元/平方米/月，其余楼层8元/平方米/月。
（二）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为1元/平方米/月。
（三）费用缴纳。厂房租赁合同实行一年一签，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按半年缴纳；租赁厂房面积小于1500平方米交1万元租房保证金，厂房面积1500平方米及以上的交2万元租房保证金。  
第四条 审核认定及兑现
入驻企业的招商引资协议中如约定房租奖励的，应于次年1月20日前向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关佐证资料，由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牵头负责、财政金融部、产业发展部配合，提出奖励建议意见，经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审议认定后，实行免缴奖励，在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五条 物业管理
（一）物业管理由物业管理公司实施，具体负责厂房租赁合同签订，厂房租金收取，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等的日常保洁、养护、维护、修缮以及公共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建立监督管理考核绩效机制。
（二）入驻企业负责租赁范围内的消防及安全保卫、设施的日常保洁、保养、维修等工作。
第六条 退出机制
（一）入驻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权解除项目招商引资合同，物业管理公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厂房及附属设施，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入驻企业承担。
1.入驻企业生产经营有违法行为的；
2.入驻企业房租及物业管理费逾期2个月未缴纳的，经物业管理公司第三次书面通知后10日内仍未缴清的；
3.未经同意私自转租或改变厂房约定用途的；
4.签订租赁合同后3个月内仍未进场建设的；
5.入驻企业停产应向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报备，停产3个月仍未复工的；
6.存在较大以上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下发限期整改指令后，企业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
（二）入驻企业入驻一年后厂房空置率达30%以上的，空置部分需按标准2倍缴纳房屋租金；空置率超出总面积的50%，物业管理公司有权收回空置的厂房及附属设施，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入驻企业承担。
（三）入驻的工业企业办公用房和仓储用房不得大于总面积的30%，超出部分需按标准2倍缴纳房屋租金；超出总面积的50%，物业管理公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厂房及附属设施，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入驻企业承担。
第七条 租赁责任
（一）入驻企业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建筑结构，凡因非正常使用造成租赁厂房及配套设施损坏的，由企业承担恢复或赔偿等经济责任。
（二）入驻企业向物业管理公司提交装修方案经同意后方可实施，物业管理公司7个工作日内报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备案，未经同意擅自进场施工的，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企业承担。
（三）入驻企业不得在公共区域修建（构）筑物和堆放物体或改变公共区域现状，不得擅自张贴、悬挂标语。厂房消防器材原则上由凤凰实业按标准配备。经消防验收合格后移交给入驻企业。移交后的消防设施、器材由企业进行维护、保养，维保费用由企业承担。
（四）进入标准化厂房管理区域的车辆，须按指定的区域有序停放，企业和个人不得在标准化厂房内饲养畜禽，种植蔬菜。    
（五）企业退出园区标准化厂房时，应将企业装修部分全部拆除，将厂房恢复原样后交还给物业管理公司，若不拆除的，物业管理公司有权扣除企业的房屋保证金，用于该厂房装修的拆除费用，不足部分由企业补足。
第八条 配套建设
（一）物业管理公司根据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求负责完善和维护厂房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
（二）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范围内保障性住房优先满足入园企业租用。
（三）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协调入驻企业的水、电、气等开户工作，确保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九条 维修管理
（一）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标准化厂房的维修管理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实施。凡金额1万元以下的维修项目，由物业管理公司自行组织实施，1万元以上的报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和常务副主任审批。
（二）入驻企业签订租赁合同并履行正式移交手续后，租赁范围内的水、电、消防器材及其附属设施出现故障或损坏由企业自行维修并承担费用。
第十条 附 则
本办法由相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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